青堆镇2022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
和2023年财政预算
[bookmark: _GoBack]——2022年12月16日在青堆镇
第二十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
 镇财政所所长 王洪东 

各位代表：
我受镇政府的委托，向本次大会提出我镇财政2022年预算执行情况和2023年预算草案的书面报告，请审议。
一、2022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
我镇2022年财政预算执行，以新发展理念为总引领，以稳中求进为总基调，以依法理财为总抓手，应对减收增支，大力增收节支，财政的“紧日子”紧中向好，预算的“稳保障”稳中有升，预计完成情况如下：
（一）一般公共预算执行情况
1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220万元，完成（均比年初预算）100%，减少（收支增减均比上年实际）6.4%。其中，税收收入7002万元，完成91.5%，减少14.0%；非税收入1218万元，完成213.6%。
2、转移支付收入4178万元，其中：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 692万元，调入预算稳定调节基金3486万元。全镇财政收入总量12398万元。
3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1848万元，上解上级支出550万元，全镇财政支出总量12398万元。收支相抵后平衡。
4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情况。(1)一般公共服务支出1646 万元；(2)教育支出30万元；(3)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41万元；(4)社会保障与就业支出946万元； (5)卫生健康支出210万元； (6)城乡社区支出383万元；(7)农林水支出908万元；(8)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7526万元； (9)住房保障支出158万元
（二）政府性基金预算执行情况
全镇政府性基金上级补助收入0万元。全镇政府性基金支出0万元。收支相抵后平衡。
（三）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执行情况
我镇未编制社会保险基金预算。
二、2023年财政预算草案
我镇新一年预算编制的指导思想是：收入规模求增长，坚持与经济发展相适应、与税费政策相衔接，通过细化分析和科学测算，积极稳妥确定收入增长目标。支出结构求优化，按照“先生活，后生产”的原则和“保工资、保运转、保民生”的顺序，优先“保基本”；落实党的十九大提出的“既尽力而为，又量力而行”要求，适度增加教育、科技及节能环保等重点投入；采用“零基”预算方法，大力控制压缩专项工作经费和“三公”经费等一般性开支。
根据上述指导思想，我镇2023年财政预算分别安排如下：
（一）镇一般公共预算安排
1、总体收支情况。
（1）、财政收入
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7920万元（其中：税收收入6220万元，非税收入1700万元）；
②转移性收入692万元。
财政收入总量为8612万元。
（2）财政支出
①财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8262万元；
②上解上级支出350万元。
财政支出总量为8612万元。
上述收支相抵，预算收支平衡。
2、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8262万元安排情况。（1）一般公共服务支出1403万元；（2）教育支出82万元；（3）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10万元；（4）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938万元，包括机关事业保险逆差600万元；（5）卫生健康支出185万元；（6）城乡社区支出400万元；（7）农林水支出897万元；（8）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4,028万元；（9）住房保障支出159万元；（10）预备费160万元；
（二）政府性基金预算安排
我镇未安排政府性基金预算，该项收入为市级收入，我镇不具备编此预算条件，但为使预算完整，也将政府性基金预算加以提出，并将收支安排为“0”。
（三）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安排
我镇未安排社会保险基金预算，按照统筹级次，基本养老保险、“新农合”由市级统筹，我镇不具备编此预算条件，但为使预算完整，也将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加以提出，并将收支安排为“0”。
预算确定之后，关键在于执行。一是围绕收入预算强征管。强化源头理财，综合运用财政政策手段，大力培育和发展税源经济，着力寻求新财源增长点。二是围绕预算依法执行细管理。依法强化预算约束力，切实落实“无预算、不支出”规定，全面实施财政预决算公开。依法构建支出管控机制，加快推进财政内控体系与监管制度建设。大力推行“阳光采购”，持续压缩“三公经费”。各位代表：财政预算是为民理财的集中体现，责任重大，使命光荣。我们将在镇党委的正确领导下，在镇人大的监督支持下，履职担当，奋发有为，全力执行好新一年的财政预算，为我镇在新时代的新发展做出新贡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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